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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糾糾 糾糾    正正 正正    案案 案案    文文 文文    
壹壹 壹壹 、、 、、 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 ：： ：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、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

貳貳 貳貳 、、 、、 案案 案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由 由由 ：： ：： 台 中 縣 太 平 市 民 董 冬 雄 於 八 十 五 年 被 指 控 涉 嫌 台 中 市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案 被 捕 ， 並 移

送 檢 方 偵 辦 後 起 訴 ， 案 經 法 院 判 決 七 年 三 個 月 有 期 徒 刑 定 讞 ， 入 獄 服 刑 。 嗣 因 檢 警

查 出 涉 案 者 為 詹 博 勝 ，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提 起 再 審 ， 台 灣 高 等 法

院 改 判 董 冬 雄 無 罪 開 釋 ， 迄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獲 得 平 反 ， 已 造 成 冤 獄 一 千 三 百

二 十 四 天 ， 核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偵 辦 過 程 及 警 政 署 處 理 情 形 ， 均 有 違 失 。 爰 依 監 察 法 第

二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提 案 糾 正 。 

參參 參參 、、 、、 事 實 與 理 由事 實 與 理 由事 實 與 理 由事 實 與 理 由 ：： ：：    

甲甲 甲甲 、、 、、 事 實事 實事 實事 實    

民 國 （ 以 下 同 ）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六 日 十 六 時 十 分 ， 台 中 市 民 族 路 二 ０ 六 號 銀 河 大 飯 店 ，

發 生 強 盜 案 ， 被 害 人 翁 佩 倩 立 即 向 飯 店 經 理 卜 寅 生 報 告 ， 再 由 卜 寅 生 向 轄 區 大 誠 派 出 所 報

案 ， 線 上 巡 邏 警 員 邱 有 權 、 況 源 慶 前 往 處 理 ， 到 達 現 場 時 歹 徒 已 逃 逸 ， 遂 請 翁 佩 倩 至 大 誠

派 出 所 說 明 案 情 ， 據 邱 有 權 稱 ： 「 請 被 害 人 先 回 去 清 點 損 失 財 物 ， 卻 未 再 來 ， 嗣 因 勤 務 繁 忙 ，

未 再 繼 續 追 查 此 案 」 。 直 至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廿 八 日 凌 晨 一 時 四 十 分 許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二 人 在 台

中 市 綠 川 西 街 第 一 廣 場 前 ， 為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員 警 查 獲 攜 帶 改 造 手 槍 及 藍 波 刀 等 違 禁 物 ， 經

帶 回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偵 訊 （ 未 錄 音 、 錄 影 ） ， 黃 振 興 自 白 坦 承 曾 與 董 冬 雄 共 同 連 續 強 盜 搶 奪 ，

除 查 獲 藍 波 刀 、 改 造 手 槍 及 犯 案 用 之 Ｊ Ｒ Ｐ-- 八 二 八 號 重 機 車 （ 董 冬 雄 胞 妹 董 美 英 所 有 ） ，



 

2
 

復 經 被 害 人 翁 佩 倩 、 范 姜 惠 美 、 何 寶 洽 、 洪 于 嵐 及 方 政 和 指 認 ， 擴 大 偵 破 多 起 強 盜 案 件 。

而 台 中 縣 警 察 局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一 日 及 四 月 十 五 日 借 提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繼 續 進 行 偵 查 ， 並

於 同 年 五 月 三 日 正 式 以 其 二 人 涉 有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、 強 盜 、 搶 奪 、 懲 治 盜 匪 嫌 疑 案 件 移

送 台 中 地 檢 署 偵 辦 ， 由 檢 察 官 偵 訊 後 喻 令 收 押 。 全 案 經 法 院 判 決 ， 其 中 被 告 董 冬 雄 因 台 中

市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案 件 ， 法 院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七 年 三 月 ， 於 三 審 定 讞 後 解 送 監 獄 執 行 。 嗣 因

台 中 縣 警 察 局 東 勢 分 局 偵 查 員 李 陵 國 於 八 十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二 十 一 時 許 在 分 局 刑 事 組 備

勤 時 ， 有 與 本 案 無 關 之 他 案 被 告 詹 博 勝 向 台 中 縣 警 察 局 東 勢 分 局 自 首 強 盜 犯 行 達 十 餘 件 ，

並 堅 稱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案 確 為 其 所 犯 ， 嗣 台 中 地 檢 署 檢 察 官 指 揮 該 分 局 員 警 帶 同 涉 嫌 人 詹

博 勝 至 其 所 犯 強 盜 、 竊 盜 之 處 所 及 尋 找 各 被 害 人 查 證 ， 其 中 台 中 市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案 ， 經

被 害 人 翁 佩 倩 當 場 指 認 應 係 詹 博 勝 所 為 無 訛 ， 始 發 現 董 冬 雄 所 犯 強 盜 案 早 已 判 刑 確 定 ， 嗣

台 中 高 分 檢 檢 察 官 提 起 再 審 ， 經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改 判 董 冬 雄 無 罪 開 釋 ， 已 造 成 冤 獄 一 千 三 百

二 十 四 天 ， 其 嚴 重 侵 害 人 權 ， 斲 傷 司 法 公 信 ，， ，， 違 背 社 會 公 平 正 義 之 要 求 ， 莫 此 為 甚 。 

乙乙 乙乙 、、 、、 理 由理 由理 由理 由    

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及 其 所 屬 單 位 偵 辦 本 案 蒐 證 作 業 草 率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及 其 所 屬 單 位 偵 辦 本 案 蒐 證 作 業 草 率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及 其 所 屬 單 位 偵 辦 本 案 蒐 證 作 業 草 率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及 其 所 屬 單 位 偵 辦 本 案 蒐 證 作 業 草 率 ，， ，， 訊 問 時 未 依 規 定 錄 音訊 問 時 未 依 規 定 錄 音訊 問 時 未 依 規 定 錄 音訊 問 時 未 依 規 定 錄 音 、、 、、 錄 影錄 影錄 影錄 影 ；； ；； 偵 訊偵 訊偵 訊偵 訊

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、、 、、 辦 案 觀 念 及 技 能 訓 練辦 案 觀 念 及 技 能 訓 練辦 案 觀 念 及 技 能 訓 練辦 案 觀 念 及 技 能 訓 練 ，， ，， 未 臻 落 實未 臻 落 實未 臻 落 實未 臻 落 實 ；； ；； 警 政 署 及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又 未 針 對 冤 獄 成 因 及 缺 失 切警 政 署 及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又 未 針 對 冤 獄 成 因 及 缺 失 切警 政 署 及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又 未 針 對 冤 獄 成 因 及 缺 失 切警 政 署 及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又 未 針 對 冤 獄 成 因 及 缺 失 切

實 檢 討 改 進實 檢 討 改 進實 檢 討 改 進實 檢 討 改 進 ，， ，， 均 有 疏 失均 有 疏 失均 有 疏 失均 有 疏 失 ：： ：：    

一 、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偵 辦 本 案 為 表 彰 工 作 績 效 ， 一 昧 追 求 迅 速 破 案 ， 未 查 明 事 證 ， 被 害 人 指 認

作 業 草 率 ， 致 被 害 人 為 不 實 指 認 ， 輕 入 人 罪 ：： ：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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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按 偵 查 犯 罪 程 序 中 ， 任 何 檢 警 互 動 關 係 ， 無 不 在 保 障 基 本 人 權 規 範 之 下 ， 尤 其 警 察 人

員 實 施 偵 查 ， 切 忌 拘 泥 於 破 案 績 效 壓 力 或 囿 於 先 入 為 主 之 主 觀 判 斷 ， 忽 略 法 之 程 序 正

義 ， 依 警 政 署 訂 頒 之 「 警 察 偵 查 犯 罪 規 範 」 ０ 一 ０ ０ 七 及 ０ 四 ０ ０ 一 對 警 察 人 員 於 辦

案 時 ， 應 以 調 查 、 訪 問 、 觀 察 、 搜 索 及 現 場 勘 查 所 得 之 正 確 資 料 證 據 ， 作 為 偵 查 工 作

之 基 礎 ， 已 規 定 甚 明 。 查 台 中 市 刑 警 隊刑 警 隊刑 警 隊刑 警 隊 於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廿 八 日 凌 晨 一 時 四 十 分 於 台 中

市 第 一 廣 場 前 臨 檢 時 ， 雖 查 獲 董 冬 雄 及 黃 振 興 無 故 攜 帶 改 造 手 槍 及 藍 波 刀 等 危 險 物

品 ， 惟 尚 未 掌 握 其 二 人 具 體 犯 罪 事 證 ， 亦 未 蒐 查 其 他 相 關 證 物 ， 即 主 觀 推 測 其 二 人 涉

及 轄 內 多 起 結 夥 強 盜 搶 奪 案 件 ， 逕 通 知 轄 內 被 害 人 到 場 指 認 ， 再 於 警 訊 中 告 知 其 二 人

之 罪 嫌 已 由 被 害 人 指 認 ， 並 提 示 刑 案 犯 罪 細 節 ， 促 其 二 人 自 白 認 罪 。 此 據 台 中 市 刑 警

隊 第 四 組 組 長 林 金 宏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於 台 中 高 分 院 訊 問 時 證 稱 ： 「 當 時 我 們 是 把

一 些 案 子 清 理 出 來 ， 找 被 害 人 來 指 認 」 及 該 隊 於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所 製 作 董 冬 雄 、

黃 振 興 警 訊 筆 錄 中 所 載 ， 均 先 由 承 辦 員 警 提 示 犯 罪 之 時 、 地 及 犯 案 手 法 等 情 節 ， 再 令

被 告 供 稱 是 否 犯 案 ， 足 見 端 倪 。 復 查 ，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因 事 實 上 未 涉 及 銀 河 大 飯 店 強

盜 案 ， 故 顯 難 知 悉 有 關 歹 徒 作 案 細 節 ， 然 承 辦 員 警 為 求 黃 振 興 之 自 白 能 與 所 推 擬 之 結

夥 強 盜 案 情 相 符 ， 使 作 為 緊 扣 董 冬 雄 犯 案 之 佐 證 ， 竟 誘 導 黃 振 興 陳 訴 不 實 之 口 供 。 案

經 本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約 詢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長 陳 才 馨 、 四 組 組 長 林 金 宏 及 相

關 承 辦 員 警 時 ， 雖 均 一 致 否 認 有 利 用 不 正 方 法 對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取 供 情 事 ， 惟 查 黃 振

興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警 察 借 提 訊 問 筆 錄 中 供 稱 ： 「 當 時 董 冬 雄 騎 Ｊ Ｒ Ｐ-- 八 二 八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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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車 載 我 至 銀 河 大 飯 店 ， 由 我 在 外 把 風 ， 董 冬 雄 一 人 進 入 ， 過 一 會 兒 他 就 跑 出 來 ， 載

我 逃 離 現 場 」 、 「」 、 「」 、 「」 、 「 當 時 董 冬 雄 從 銀 河 飯 店 匆 忙 的 跑 出 來 後 ， 他 說 沒 有 搶 到 錢 ， 故 我 沒 有

分 到 錢 」」 」」 ， 黃 振 興 既 未 曾 參 與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犯 行 ， 豈 會 自 白 認 罪 ？ 又 何 獨 在 警 訊 時 能

詳 細 捏 造 、 供 述 董 冬 雄 確 與 其 共 犯 並 由 董 嫌 獨 占 強 盜 財 物 等 犯 案 情 節 ？ 諸 此 事 實 ， 均

足 顯 示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偵 辦 本 案 ， 確 有 為 表 彰 工 作 績 效 ， 一 昧 追 求 迅 速 破 案 ， 未 查 明 事

證 即 輕 入 人 罪 之 疏 失 。 

（ 二 ） 本 案 承 辦 員 警 如 為 補 足 被 告 自 白 法 定 證 據 ， 本 應 依 法 就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之 供 述 情 節 ，

綜 合 現 場 跡 證 及 被 害 人 報 案 指 述 等 事 實 ， 鉅 細 靡 遺 展 開 查 證 ， 以 查 明 其 二 人 自 白 是 否

與 事 實 相 符 。 經 查 董 、 黃 二 人 被 移 送 之 各 案 罪 嫌 ， 皆 屬 乘 人 不 備 之 飛 車 搶 奪 或 深 夜 光

線 昏 暗 下 之 強 盜 案 件 ， 因 被 害 人 在 飽 受 驚 嚇 之 餘 ， 對 歹 徒 之 印 象 難 免 糢 糊 ， 故 對 於 被

害 人 之 指 認 及 證 詞 ， 尤 應 嚴 求 謹 慎 正 確 。 惟 承 辦 員 警 在 尚 未 查 明 犯 罪 事 實 及 蒐 齊 證 據

之 情 況 下 ， 即 通 知 被 害 人 何 寶 洽 、 洪 于 嵐 、 方 政 和 、 范 姜 惠 美 、 劉 美 琪 、 翁 佩 倩 等 人

前 往 指 認 董 、 黃 二 人 。 又 上 開 被 害 人 在 警 訊 筆 錄 雖 皆 指 認 明 確 ， 然 案 經 移 送 台 中 地 檢

署 於 檢 察 官 復 訊 時 ， 除 翁 佩 倩 指 認 董 冬 雄 、 方 政 和 指 認 黃 振 興 犯 案 外 ， 餘 者 卻 又 多 語

意 含 糊 、 不 能 確 認 。 諸 如 ： 被 害 人 余 麗 珠 警 訊 時 稱 ： 「 當 時 他 二 人 靠 近 我 時 ， 我 有 看

見 他 們 ， 且 對 於 當 時 發 生 之 情 形 ， 我 印 象 深 刻 ， 故 能 確 定 」 ， 於 檢 察 官 訊 問 時 卻 答 稱 ：

「 因 當 時 我 極 度 害 怕 ， 所 以 沒 看 清 楚 」 ； 檢 察 官 詢 問 余 麗 珠 何 以 前 後 供 述 不 同 ， 竟 答

稱 「 我 現 在 所 說 與 在 警 訊 時 所 說 一 樣 」 。 又 卷 查 警 訊 筆 錄 ， 被 害 人 於 筆 錄 中 雖 明 確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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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董 冬 雄 涉 嫌 強 盜 搶 奪 ， 惟 遍 查 偵 查 卷 宗 ， 未 見 承 辦 人 員 記 載 指 認 方 式 、 指 認 地 點 、

指 認 過 程 等 程 序 事 項 ， 僅 記 載 指 認 之 結 果 （ 均 屬 「 經 我 當 場 指 認 就 是 董 冬 雄 」 等 語 ） ，

益 見 因 指 認 制 度 之 不 健 全 ， 難 以 避 免 承 辦 員 警 於 指 認 時 遂 行 不 當 之 暗 示 或 誘 導 。 雖 刑

事 組 長 林 金 宏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固 答 稱 ： 「 當 時 係 將 被 害 人 翁 佩 倩 帶 至 指 認 室 指 認 」 ， 惟 查

翁 佩 倩 嗣 後 於 詹 博 勝 自 首 搶 劫 銀 河 大 飯 店 後 ， 向 檢 察 官 供 稱 ： 「 案 發 後 台 中 市 警 察 局

刑 警 隊 通 知 我 前 去 指 認 另 乙 名 涉 及 刑 案 之 男 子 （ 指 董 冬 雄 ） ， 因 在 指 認 當 時 該 男 子 在

吃 便 當 ， 而 且 因 案 發 不 久 我 很 害 怕 而 不 敢 正 面 看 他 ， 所 以 不 能 確 認 ， 而 今 日 看 到 詹 博

勝 之 後 ， 我 就 能 確 定 搶 錢 的 人 是 詹 博 勝 」 （ 見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八 十 八 年 度 偵

字 第 六 二 ０ 八 、 六 八 二 二 號 被 告 詹 博 勝 強 盜 案 卷 、 八 十 八 年 度 再 字 第 三 號 刑 事 判 決 ） ，

顯 見 翁 佩 倩 指 認 時 因 畏 恐 搶 嫌 ， 未 經 詳 細 觀 察 即 遽 加 指 認 。 甚 且 ， 在 本 案 調 查 委 員 自

動 調 查 本 案 後 ， 刑 事 警 察 局 派 員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訪 談 翁 佩 倩 時 ， 據 翁 佩 倩

稱 ： 「 … 因 為 當 時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刑 警 隊 第 四 組 員 警 告 訴 我 ，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有 到 過 銀

河 大 飯 店 搶 錢 ， 我 想 既 然 他 們 承 認 ， 我 也 就 指 認 了 」 ， 更 見 本 案 警 察 之 偵 訊 過 程 及 被

害 人 之 指 認 結 果 ， 確 存 在 重 大 瑕 疵 。 

（ 三 ） 綜 上 ， 核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員 警 所 為 ， 顯 有 違 警 察 偵 查 犯 罪 規 範 ０ 六 ０ 二 四 ： 「 詢 問 應 態

度 誠 懇 ， 勿 持 成 見 ， 更 不 可 受 外 力 左 右 ， 絕 對 客 觀 ， 不 得 提 示 暗 示 ， 並 能 尊 重 被 詢 人

之 人 格 ， 使 能 在 自 由 意 志 之 情 況 下 坦 承 供 述 」 之 規 定 ， 被 害 人 指 認 作 業 程 序 尤 屬 草 率 。 

二 、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案 ， 大 誠 派 出 所 受 理 該 案 後 匿 報 ， 致 相 關 跡 證 喪 失 ， 遺 誤 破 案 時 機 ：： ：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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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匿 報 刑 案 致 刑 案 統 計 與 實 際 情 形 不 符 ， 將 誤 導 勤 務 規 劃 ， 使 整 體 犯 罪 預 防 與 刑 案

偵 查 偏 離 正 軌 ， 加 重 治 安 惡 化 。 查 警 政 署 八 十 四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函 頒 「「 「「 各 級 警 察 機 關 處 理

刑 案 逐 級 報 告 紀 律 規 定 」 七七 七七 、 違 反 報 告 紀 律 懲 處 規 定 ： （ 二 ） 、 懲 處 標 準 ： 『 匿 報 』 ， 受 理

員 警 記 過 乙 次 ， 第 一 層 主 管 申 誡 二 次 。 （ 三 ） 、 違 反 報 告 紀 律 ， 情 節 重 大 或 影 響 警 譽 者 ，

得 依 規 定 加 重 其 處 分 」」 」」 對 匿對 匿對 匿對 匿 報 之 懲 處 規 定 甚 明報 之 懲 處 規 定 甚 明報 之 懲 處 規 定 甚 明報 之 懲 處 規 定 甚 明 。。 。。 本 件本 件本 件本 件 台 中 市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案 件 發 生 之

初 ，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大 誠 派 出 所 警 員 邱 有 權 於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六 日 十 六 時 十 分 至 十 八 時 負 責

轄 區 巡 邏 勤 務 ， 邱 員 於 十 六 時 十 分 接 獲 勤 務 中 心 電 話 指 明 轄 區 內 民 族 路 二 ０ 六 號 銀 河 大

飯 店 發 生 強 盜 案 件 後 ， 雖 有 前 往 處 理 ， 但 事 後 在 工 作 記 錄 簿 上 竟 填 寫 「「 「「 無 事 故無 事 故無 事 故無 事 故 」」 」」 ， 其 匿

報 暴 力 犯 罪 刑 案 之 情 事 至 明 ， 而 本 案 造 成 冤 獄 ， 核 與 員 警 邱 有 權 之 匿 報 作 為 顯 有 關 連 ，

嚴 重 影 響 警 譽 ，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本 應 厲 行 懲 處 ， 惟 該 局 卻 延 至 本 院 調 查 委 員 自 動 調 查 本 案

後 ， 始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發 佈 懲 令 「 受 理 員 警 邱 有 權 記 過 一 次 ， 第 一 層 主 管 楊 珍

木 申 誡 乙 次 」 之 處 分 ， 經 酌 其 懲 度 顯 然顯 然顯 然顯 然 過 輕 ，， ，， 核 與 上 開與 上 開與 上 開與 上 開 規 定 不 符不 符不 符不 符 ，， ，， 為 嚴 正 報 案 紀 律 ， 強

化 偵 防 作 為 ， 根 絕 匿 報 情 事 ， 應 重 新 檢 討 議 處 結 果 。 

三 、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辦 理 起 贓 查 證 作 為 ， 未 臻 詳 實 ：    

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刑 警 隊 除 依 據 黃 振 興 自 白 曾 與 董 冬 雄 共 犯 銀 河 大 飯 店 強 盜 案 件 及 被

害 人 翁 佩 倩 指 認 董 冬 雄 確 為 罪 犯 外 ， 未 再 就 其 二 人 作 案 使 用 之 機 車 令 被 害 人 指 認 ， 亦 未

對 犯 罪 所 得 之 贓 物 深 入 調 查 ， 即 率 爾 認 定 董 冬 雄 連 續 犯 下 七 件 強 盜 搶 奪 重 案 ， 而 將 之 移

送 台 中 地 檢 署 。 例 如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刑 警 隊 移 送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之 犯 罪 工 具 藍 波 刀 、 手 槍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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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車 。 刀 槍 雖 令 證 人 指 認 ， 惟 機 車 未 見 證 人 指 認 。 另 藍 波 刀 及 手 槍 同 類 物 品 極 為 類 似 ，

欠 缺 可 供 辯 認 之 特 徵 ， 但 證 人 於 警 訊 筆 錄 中 均 指 認 歷 歷 ， 明 顯 有 違 經 驗 法 則 ； 而 對 較 易

辯 認 之 機 車 部 分 ， 各 被 害 人 縱 未 記 清 車 號 ， 對 車 型 、 顏 色 應 稍 有 印 象 ， 卻 捨 而 不 採 。 另

警 方 所 指 之 董 、 黃 二 人 涉 案 機 車 型 式 為 三 陽 牌 迪 奧 （ Ｄ ｉ ｏ ） 一 ○ ○ Ｃ. Ｃ. 型 二 行 程 （ 非

排 檔 ） 綠 色 速 克 達綠 色 速 克 達綠 色 速 克 達綠 色 速 克 達 （（ （（ 牌 照 號 碼 Ｊ Ｒ Ｐ-- 八 二 八 號 機 車 ， 型 式 Ｇ 一 ○ ○ Ｈ

—

見 車 籍 系 統 查

詢 認 可 資 料 ）） ）） ， 該 種 車 型 較 小 ， 董 、 黃 二 人 身 材 魁 梧 ， 果 真 騎 乘 該 機 車 行 搶 ， 正 可 做 為

被 害 人 回 憶 案 情 之 佐 證 。 再 者 ， 證 人 何 寶 洽 於 警 訊 筆 錄 中 特 別 指 出 「 歹 徒 二 人 騎 乘 有 排

擋 之 機 車 」 ， 范 姜 惠 美 亦 於 檢 察 官 訊 問 時 供 稱 「 目 擊 董 冬 雄 與 一 名 男 子 騎 乘 一 部 白 色 機

車 （ 見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偵 卷 第 八 四 、 八 五 頁 ） 」 即 可 發 見 原 扣 案 證 物 為 非 排 檔非 排 檔非 排 檔非 排 檔 綠 色

機 車 ， 顯 與 證 人 所 稱 嫌 犯 之 作 案 工 具 為 排 檔 機 車 或 白 色 機 車 之 證 詞 不 符 。 對 其 他 被 害 人

之 警 訊 筆 錄 ， 亦 未 見 詢 問 或 辨 認 歹 徒 乘 坐 之 機 車 ， 辦 案 過 程 顯 有 瑕 疵 。 另 就 贓 物 查 證 而

言 ，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移 送 之 七 件 強 盜 案 件 中 ， 除 受 害 人 翁 佩 倩 被 搶 捌 仟 元 外 ， 餘 六 人 均 係

皮 包 被 搶 ， 惟 卷 內 均 無 任 何 起 贓 查 證 之 作 為 ， 造 成 冤 獄 結 果 ， 足 見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刑 警 隊

查 證 未 臻 詳 實 。 

四 、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承 辦 員 警 於 訊 問 時 未 依 規 定 錄 音 、 錄 影 ：    

警 察 單 位 辦 理 刑 事 偵 查 之 目 的 在 於 打 擊 犯 罪 ， 確 保 社 會 安 寧 秩 序 ， 惟 若 偵 查 方 法 有

瑕 疵 ， 將 會 影 響 司 法 起 訴 及 判 決 結 果 ， 查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一 百 條 之 一 規 定 ： 「： 「： 「： 「 訊 問 被 告 時

應 全 程 連 續 錄 音 ， 必 要 時 ， 應 全 程 連 續 錄 影 」」 」」 係 於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廿 一 日 增 訂 ， 本 案 發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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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間 雖 尚 不 適 用 上 開 法 律 規 定 ， 惟 另 依 警 察 偵 查 犯 罪 規 範 ０ 六 ０ 二 五 ： 「： 「： 「： 「 詢

問 時 應 運 用 技 巧 ， 並 配 合 科 學 方 法 （ 如 錄 音 、 錄 影 等 ） ： ： ： 。 」 ，」 ，」 ，」 ， 對 詢 問 之 應 辦 流 程 規

定 甚 明 。 本 案 既 屬 影 響 社 會 治 安 之 重 大 刑 案 （ 屬 暴 力 犯 罪 案 件 ） ，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承 辦 員

警 經 研 判 董 冬 雄 為 涉 及 多 起 強 盜 案 件 之 罪 嫌 ， 本 當 嚴 格 要 求 ， 切 實 遵 守 警 察 偵 查 規 範 ，

秉 持 毋 枉 毋 縱 精 神 ， 以 科 學 方 法 蒐 集 證 據 、 發 掘 線 索 ， 合 法 取 證 ， 使 案 情 真 相 大 白 ， 殊

不 得 僅 因 犯 罪 嫌 疑 人 持 有 危 險 物 品 即 輕 入 人 罪 ， 而 有 違 刑 事 訴 訟 「 無 罪 推 定 」 原 則 。 惟

查 台 中 市 刑 警 隊 之 製 作 警 訊 筆 錄 過 程 ， 均 未 錄 音 、 錄 影 ， 更 查 無 使 用 錄 影 帶 、 錄 音 帶 登

記 表 等 檔 案 資 料 ， 揆 其 偵 訊 作 業 違 反 警 察 偵 查 犯 罪 規 範 規 定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

五 、 警 察 單 位 偵 訊 方 法 、 辦 案 觀 念 及 技 能 訓 練 ， 未 臻 落 實 ：    

健 全 之 偵 訊 方 法 、 辦 案 觀 念 及 技 能 訓 練 ， 攸 關 犯 罪 證 據 之 蒐 尋 與 獲 取 ， 而 良 好 之

警 訊 技 巧 ， 足 讓 被 偵 訊 人 暢 所 欲 言 不 會 訊 後 翻 供 。 帶 領 所 屬 偵 辦 本 案 之 台 中 刑 警 隊 組

長 林 金 宏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， 仍 辯 稱 一 切 依 法 定 程 序 辦 理 ， 亦 見 該 隊 人 員 忽 視 法 令 規 定 ，

對 偵 訊 過 程 之 合 法 性 及 偵 訊 紀 律 之 要 求 ， 流 於 形 式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查 警 察 單 位 傳 統 之 辦

案 模 式 ， 慣 於 先 以 抓 人 作 為 偵 查 犯 罪 之 首 要 目 標 ， 一 旦 發 生 犯 罪 ， 即 先 從 被 害 人 、 證

人 著 手 偵 查 ， 企 圖 先 由 相 關 人 等 之 言 詞 中 ， 搜 尋 破 案 之 契 機 ， 再 全 面 進 行 蒐 證 ， 往 往

過 於 依 賴 被 告 或 犯 罪 嫌 疑 人 之 自 白 ， 而 輕 忽 物 證 之 蒐 羅 ， 造 成 物 證 僅 列 於 補 強 證 據 之

地 位 ， 徒 憑 偵 訊 取 得 粗 糙 之 證 供 ， 使 全 案 繫 屬 審 判 法 院 後 ， 因 證 據 無 法 與 犯 罪 事 實 緊

密 扣 合 ， 使 原 應 於 第 一 時 間 掌 握 之 關 鍵 性 證 物 ， 早 已 遺 失 殆 盡 。 以 本 案 為 例 ， 台 中 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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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警 隊 移 送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之 犯 罪 工 具 藍 波 刀 、 手 槍 、 機 車 ， 雖 刀 槍 已 令 證 人 辨 認 ，

然 機 車 未 見 證 人 指 認 ， 而 藍 波 刀 及 手 槍 同 類 物 品 極 為 類 似 ， 欠 缺 可 供 辯 認 之 特 徵 ， 亦

未 就 其 他 證 物 繼 續 深 入 查 證 。 按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目 的 ， 乃 在 正 確 行 使 國 家 刑 罰 權 ， 此

端 賴 犯 罪 證 據 在 合 法 程 序 下 ， 得 以 及 時 完 整 之 搜 尋 與 獲 取 ， 為 落 實 現 代 化 科 學 辦 案 ，

偵 辦 犯 罪 之 步 驟 ， 應 由 僅 重 視 「 先 向 相 關 人 等 取 供 」 調 整 為 「 兼 顧 積 極 蒐 全 物 證 」 ， 配

合 精 密 之 科 學 方 法 及 細 膩 之 蒐 證 技 巧 ， 掌 握 破 案 契 機 ， 一 旦 證 據 蒐 集 齊 全 ， 相 關 人 之

證 供 即 非 絕 對 之 唯 一 論 據 。 鑑 上 事 實 ， 應 如 何 重 新 調 整 部 分 員 警 之 傳 統 辦 案 觀 念 與 方

式 ， 強 化 警 察 單 位 警 訊 技 能 訓 練 ， 注 意 辦 案 法 定 程 序 ， 提 昇 執 法 品 質 ， 已 刻 不 容 緩 ，

警 政 署 尤 不 得 再 坐 視 輕 忽 ， 亟 應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。 

六 、 警 政 署 及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未 針 對 本 案 冤 獄 成 因 及 缺 失 切 實 檢 討 改 進 ：： ：：    

據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九 十 年 元 月 三 日 函 本 院 之 查 復 報 告 二 ︱ （ 十 二 ） 指 陳 ： 該 局 已 於

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報 請 註 銷 相 關 承 辦 員 警 功 獎 ， 但 應 就 破 獲 共 同 被 告 黃 振 興 結 夥 強

盜 部 分 「 重 新 報 請 議 獎 」 ， 就 原 台 灣 省 政 府 警 務 處 核 發 本 案 破 案 獎 金 十 萬 元 部 分 ， 因 分

配 獎 金 人 員 多 位 已 分 調 他 單 位 ， 且 已 扣 除 所 得 稅 ， 不 易 追 回 ， 又 黃 振 興 結 夥 盜 案 經 起

訴 判 決 在 案 ， 董 、 黃 二 人 持 有 槍 械 為 警 查 獲 ， 亦 屬 事 實 ， 故 「 暫 未 追 回 破 案 獎 金 」 。 惟惟 惟惟

破 案 獎 勵 之 目 的 ， 在 於 鼓 舞 員 警 士 氣 ， 激 勵 辦 案 效 率 ， 並 以 「 獎 所 當 獎 」 為 準 則 ， 查

台 中 市 警 察 局 及 刑 警 隊 偵 辦 董 冬 雄 涉 嫌 強 盜 案 過 程 中 ， 匿 報 重 大 刑 案 ， 未 依 規 定 組 成

專 案 小 組 ， 且 未 及 時 訊 問 被 害 人 或 證 人 ， 復 於 查 獲 董 冬 雄 、 黃 振 興 無 故 攜 帶 刀 械 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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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理 舊 案 ， 未 經 翔 實 偵 查 蒐 證 ， 即 率 依 被 害 人 指 認 ， 宣 佈 連 破 其 二 人 所 犯 七 大 刑 案 並

移 送 偵 辦 等 情 ， 瑕 疵 甚 明 ， 該 案 復 造 成 人 權 保 障 上 重 大 違 失 ， 其 責 任 歸 屬 ， 不 容 混 淆 。

若 任 由 承 辦 人 員 撤 銷 功 獎 後 另 行 報 獎 ， 或 借 故 保 留 破 案 獎 金 ， 無 異 賞 罰 不 清 ， 是 非 不

明 。 警 察 單 位 允 應 藉 此 案 例 ， 痛 下 決 心 ， 積 極 研 究 現 行 偵 查 實 務 上 之 缺 失 ， 以 建 立 更

符 合 程 序 正 義 的 偵 查 作 為 ， 方 足 因 應 保 障 人 權 之 時 代 潮 流 ， 徹 底 改 變 社 會 大 眾 對 警 察

辦 案 的 詬 責 。 

綜 上 ， 董 冬 雄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獲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再 審 改 判 無 罪 ， 嗣 該 案 經

媒 體 披 露 ， 造 成 社 會 輿 論 譁 然 ， 警 政 署 本 應 即 予 正 視 ， 虛 心 檢 討 ， 卻 遲 至 八 十 九 年 十

一 月 ， 因 本 院 調 查 委 員 提 出 自 動 調 查 ， 始 函 飭 台 中 市 警 察 局 提 出 專 案 檢 討 報 告 ， 其 處

置 作 為 顯 欠 積 極 ， 而 相 關 承 辦 人 員 已 領 之 破 案 獎 金 ， 迄 今 仍 未 追 回 妥 處 ， 殊 有 不 當 。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 鉅 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委 員 ： 李  伸  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  慶  輝  

 

 

 


